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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莱阳市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华投资” ）、莱阳市同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同利投资” ）原合伙人，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隋莉女士、

李伟志先生、徐淑芹女士、仲锡联先生、黄东东先生、杨丽娜女士、李振伟先生、吴章玉先生、王振山先生、

丁玉环先生、周遵武先生、姜冬梅女士、潘伟健先生、姜鸿女士、张京理先生、辛占元先生、王晓芳女士、吕

永波先生、韩卫东先生、戴国兵先生、王俊丽女士、初成利先生、王振才先生、盖希峰先生、黄鲁先生、宋永

波先生、李翠玲女士、董桂平先生、于建辉先生、李安娜女士、徐春先生、隋强先生、刘贵贤先生、李玉强先

生、冯长兴先生减持前持股情况详见本公告“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

●截至2023年7月26日，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隋莉女士、李伟志先生、杨丽娜女士、

王振山先生、 丁玉环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分别减持公司股份81,000股、50,000股、20,800股、

40,000股、90,000股。周遵武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50,000股。上述减持股份的来源均

是非交易过户取得，即春华投资解散，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方式取得的股份。

●截至2023年7月26日，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姜冬梅女士、潘伟健先生、张京理先生、王

晓芳女士、吕永波先生、韩卫东先生、戴国兵先生、王俊丽女士、初成利先生、盖希峰先生、黄鲁先生、宋永波先

生、 隋强先生、 辛占元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分别减持公司股份97,700股、29,200股、20,000股、48,

900股、48,900股、29,300股、95,000股、88,900股、48,800股、43,800股、97,700股、48,900股、29,100股、

48,900股。刘贵贤先生、李玉强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分别减持公司股份300,000股、300,000股。上述减持

股份的来源均是非交易过户取得，即同利投资解散，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方式取得的股份。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姜冬梅 5%以下股东 428,063 0.214% 其他方式取得：428,063股

潘伟健 5%以下股东 128,256 0.064% 其他方式取得：128,256股

姜鸿 5%以下股东 429,063 0.215% 其他方式取得：428,063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000股

张京理 5%以下股东 603,973 0.302% 其他方式取得：603,973股

辛占元 5%以下股东 213,985 0.107% 其他方式取得：213,985股

王晓芳 5%以下股东 214,101 0.107% 其他方式取得：214,101股

吕永波 5%以下股东 214,101 0.107% 其他方式取得：214,101股

韩卫东 5%以下股东 151,956 0.076% 其他方式取得：128,256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3,700股

戴国兵 5%以下股东 428,063 0.214% 其他方式取得：428,063股

王俊丽 5%以下股东 429,063 0.215% 其他方式取得：428,063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000股

初成利 5%以下股东 213,892 0.107% 其他方式取得：213,892股

王振才 5%以下股东 428,063 0.214% 其他方式取得：428,063股

盖希峰 5%以下股东 213,892 0.107% 其他方式取得：213,892股

黄鲁 5%以下股东 428,063 0.214% 其他方式取得：428,063股

宋永波 5%以下股东 214,301 0.107% 其他方式取得：214,101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00股

李翠玲 5%以下股东 428,063 0.214% 其他方式取得：428,063股

董桂平 5%以下股东 214,032 0.107% 其他方式取得：214,032股

于建辉 5%以下股东 856,034 0.428% 其他方式取得：856,034股

李安娜 5%以下股东 213,753 0.107% 其他方式取得：213,753股

徐春 5%以下股东 428,063 0.214% 其他方式取得：428,063股

隋强 5%以下股东 128,619 0.064% 其他方式取得：128,419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00股

刘贵贤 5%以下股东 1,925,821 0.963% 其他方式取得：1,925,821股

李玉强 5%以下股东 893,958 0.447% 其他方式取得：893,958股

冯长兴 5%以下股东 1,925,798 0.963% 其他方式取得：1,925,798股

隋莉 5%以下股东 300,000 0.15% 其他方式取得：300,000股

李伟志 5%以下股东 300,000 0.15% 其他方式取得：300,000股

徐淑芹 5%以下股东 75,000 0.038% 其他方式取得：75,000股

黄东东 5%以下股东 375,000 0.188% 其他方式取得：375,000股

仲锡联 5%以下股东 379,900 0.19% 其他方式取得：375,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900股

杨丽娜 5%以下股东 578,263 0.289% 其他方式取得：578,063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00股

李振伟 5%以下股东 261,100 0.131% 其他方式取得：225,0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6,100股

吴章玉 5%以下股东 375,000 0.188% 其他方式取得：375,000股

王振山 5%以下股东 75,000 0.038% 其他方式取得：75,000股

丁玉环 5%以下股东 300,000 0.15% 其他方式取得：300,000股

周遵武 5%以下股东 455,000 0.228% 其他方式取得：450,0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5,000股

注：

1、姜冬梅女士、潘伟健先生、姜鸿女士、张京理先生、辛占元先生、王晓芳女士、吕永波先生、韩卫东

先生、戴国兵先生、王俊丽女士、初成利先生、王振才先生、盖希峰先生、黄鲁先生、宋永波先生、李翠玲女

士、董桂平先生、于建辉先生、李安娜女士、徐春先生、隋强先生、刘贵贤先生、李玉强先生、冯长兴先生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 是指：同利投资解散，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方式取得。

2、隋莉女士、李伟志先生、徐淑芹女士、仲锡联先生、黄东东先生、李振伟先生、吴章玉先生、王振山

先生、丁玉环先生、周遵武先生“当前持股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 是指：春华投资解散，通过证券

非交易过户方式取得。

3、杨丽娜女士“当前持股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 是指：同利投资解散，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

方式取得428,063股。 春华投资解散，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方式取得15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周遵武 450,000 0.225% 2023/5/15～2023/5/15 大宗交易 12.89－12.89

5,800,

500

已完成 6,000 0.003%

王振山 40,000 0.020% 2023/6/5～2023/7/21 集中竞价交易 12.84－13.54 525,600 已完成 35,000 0.018%

杨丽娜 20,800 0.010% 2023/6/5～2023/7/14 集中竞价交易 12.88－13.50 268,502 已完成 557,463 0.279%

隋莉 81,000 0.041% 2023/7/13～2023/7/26 集中竞价交易 12.88－13.08

1,050,

160

已完成 219,000 0.110%

李伟志 50,000 0.025% 2023/7/11～2023/7/26 集中竞价交易 13.00－13.08 651,800 已完成 250,000 0.125%

徐淑芹 0 0% 2023/5/11～2023/7/26 集中竞价交易 0－0 0 已完成 75,000 0.038%

黄东东 0 0% 2023/5/11～2023/7/26 集中竞价交易 0－0 0 已完成 375,000 0.188%

仲锡联 0 0% 2023/5/11～2023/7/26 集中竞价交易 0－0 0 已完成 375,000 0.188%

李振伟 0 0% 2023/5/11～2023/7/26 集中竞价交易 0－0 0 已完成 255,100 0.128%

吴章玉 0 0% 2023/5/11～2023/7/26 集中竞价交易 0－0 0 已完成 375,000 0.188%

丁玉环 90,000 0.045% 2023/7/14～2023/7/21 集中竞价交易 12.83－13.00

1,161,

025

已完成 210,000 0.105%

王晓芳 48,900 0.024% 2023/5/29～2023/5/29 集中竞价交易 13.44－13.56 661,236 已完成 165,201 0.083%

李玉强 300,000 0.150% 2023/5/19～2023/7/25 大宗交易 13.34－13.34

4,002,

000

已完成 593,958 0.297%

刘贵贤 300,000 0.150% 2023/5/26～2023/5/26 大宗交易 13.36－13.36

4,008,

000

已完成 1,625,821 0.813%

盖希峰 43,800 0.022% 2023/5/29～2023/7/26 集中竞价交易 13.00－13.56 590,181 已完成 170,092 0.085%

黄鲁 97,700 0.049% 2023/5/30～2023/5/30 集中竞价交易 13.46－13.48

1,316,

184

已完成 330,363 0.165%

韩卫东 29,300 0.015% 2023/5/31～2023/5/31 集中竞价交易 13.50－13.50 395,550 已完成 132,656 0.066%

宋永波 48,900 0.024% 2023/6/5～2023/6/5 集中竞价交易 13.38－13.40 657,605 已完成 165,201 0.083%

隋强 29,100 0.015% 2023/6/8～2023/6/8 集中竞价交易 13.48－13.48 392,268 已完成 99,519 0.050%

戴国兵 95,000 0.048% 2023/6/12～2023/6/15 集中竞价交易 13.32－13.53

1,275,

361

已完成 333,063 0.167%

张京理 20,000 0.010% 2023/6/14～2023/6/14 集中竞价交易 13.53－13.53 270,600 已完成 583,973 0.292%

潘伟健 29,200 0.015% 2023/7/5～2023/7/20 集中竞价交易 12.85－12.92 375,584 已完成 99,056 0.050%

姜冬梅 97,700 0.049% 2023/7/14～2023/7/26 集中竞价交易 12.88－13.06

1,268,

162

已完成 330,363 0.165%

姜鸿 0 0% 2023/5/29～2023/7/26 集中竞价交易 0－0 0 已完成 428,063 0.214%

辛占元 48,900 0.024% 2023/7/26～2023/7/26 集中竞价交易 13.08－13.08 639,612 已完成 165,085 0.083%

吕永波 48,900 0.024% 2023/6/29～2023/7/25 集中竞价交易 12.67－12.98 625,310 已完成 165,201 0.083%

王俊丽 88,900 0.044% 2023/7/13～2023/7/26 集中竞价交易 12.85－13.10

1,149,

570

已完成 340,163 0.170%

初成利 48,800 0.024% 2023/7/11～2023/7/11 集中竞价交易 12.95－12.95 631,960 已完成 165,092 0.083%

王振才 0 0% 2023/5/29～2023/7/26 集中竞价交易 0－0 0 已完成 428,063 0.214%

李翠玲 0 0% 2023/5/29～2023/7/26 集中竞价交易 0－0 0 已完成 428,063 0.214%

董桂平 0 0% 2023/5/29～2023/7/26 集中竞价交易 0－0 0 已完成 214,032 0.107%

于建辉 0 0% 2023/5/29～2023/7/26 集中竞价交易 0－0 0 已完成 856,034 0.428%

李安娜 0 0% 2023/5/29～2023/7/26 集中竞价交易 0－0 0 已完成 213,753 0.107%

徐春 0 0% 2023/5/29～2023/7/26 集中竞价交易 0－0 0 已完成 428,063 0.214%

冯长兴 0 0% 2023/5/11～2023/7/26 大宗交易 0－0 0 已完成 1,925,798 0.963%

注：1、上表“减持数量（股）”栏，隋莉女士、李伟志先生、杨丽娜女士、王振山先生、丁玉环先生、周遵

武先生减持股份为春华投资解散，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方式取得的股份；姜冬梅女士、潘伟健先生、张京理

先生、王晓芳女士、吕永波先生、韩卫东先生、戴国兵先生、王俊丽女士、初成利先生、盖希峰先生、黄鲁先

生、宋永波先生、隋强先生、辛占元先生、李玉强先生、刘贵贤先生减持股份为同利投资解散，通过证券非交

易过户方式取得的股份；依据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应当予以披露。2、上表“当前持股数量（股）” ，截至日

期为2023年7月26日。 其中，周遵武先生、李振伟先生、韩卫东先生、仲锡联先生、宋永波先生、姜鸿女士持

股数量相对发生变动，系个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公司股份或卖出自行购入的公司股份所致。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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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担保对象重庆医药集团长圣医药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高于70%，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23年5月19日召开的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参股

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持股比例49%为参股公司

重庆医药集团长圣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圣医药” ）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累计不超

过人民币16,000万元的担保，具体担保情况以银行核准后所签定的担保合同为准。 同时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代表公司全权办理与本次担保相关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协议、

合同及其他与担保有关的法律性文件的签订、执行。

长圣医药控股股东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按持股比例51%就上述授信提供

同比例担保。 本次担保长圣医药未提供反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7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相应担保及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

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

二、本次担保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与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渝中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

简称“本合同”）。约定公司为长圣医药在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渝中支行签订的《银行综

合授信协议》及其补充、修订或附件，以及据此签订的分项授信协议及其他相关授信文书（以下

简称“主合同”）提供本金最高额度为7,35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债权人：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渝中支行

保证人：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重庆医药集团长圣医药有限公司

1、债权本金金额最高限额：人民币7,350万元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

（1）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至本合同确定的主债权项下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

后三年止。 如主债务为分期清偿，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若发生主债务展期、延期等情形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债务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2）在上述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

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对部分债权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不影响其他尚未要求

保证人承担责任的债权的保证期间。

4、担保范围：

（1）债权本金：本合同项下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金额为7,350万元。

（2）债权本金所产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

延迟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律师代理费用、公证费用、交通费用、

诉讼费用、仲裁费用、财产保全费、申请执行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翻译费、执

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具体金额在其

被清偿时确定。

5、合同生效：本合同自双方签署（单位经加盖公章/合同专用章并由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自然人经签字）之日起生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上述担保事项的担保金额在公司前述公告预计担保额

度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经审议的对长圣医药担保额度为16,000万元， 本次使用担保额度7,350万元，本

次担保后长圣医药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8,65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长圣医药的担

保余额为11,182.29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对长圣医药的担保余额为18,532.29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重庆医药集团长圣医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6664303309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优渝

成立日期：2007年09月29日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重庆市南岸区花园路街道金山支路10号4-6层

注册资本：10,060万

经营范围：食品销售;危险化学品经营;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不

含危险货物）;药品批发;普通货运;批发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

化药品、中成药、生物制品（除疫苗）、中药材、中药饮片、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第二类

精神药品、Ⅲ类医疗器械。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

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品销售;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

营;批发:Ⅱ类医疗器械;销售包装材料、消毒剂、日化用品、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

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Ⅰ类医疗器械、计生用品及用具（不含需审批或禁止的项

目）、包装装潢印刷品、纸制品、包装制品;收购地产中药材（不含需审批或禁止的项目）;

中药材种植（不含麻醉药品原植物的种植）;药物研发;仓储装卸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医药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会议服务;市场营销策划。 （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爽先生在长圣医药担任总经理、董事职务；公司董事张娅女士在

长圣医药担任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的有关规定，长圣医

药为公司关联法人。

3、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00%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9.00%

合计 100.00%

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实际控制人

为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4、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经核查，长圣医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知是否进行过信用评级。

5、财务状况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2022年1-12

月

（经审计）

截至2023年3月31日/2023年1-3

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88,720.18 88,439.03

负债总额 82,177.96 81,885.9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1,200.00 21,400.00

流动负债总额 80,991.47 80,713.74

净资产 6,542.22 6,553.04

资产负债率 92.63% 92.59%

营业收入 85,399.30 24,175.39

利润总额 931.42 13.23

净利润 671.36 10.82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39,900万元。 上市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6,382.29万元，占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比例为7.51%。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

额为11,182.29万元，占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比例为5.12%。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及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情形。

五、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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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23年7月21日以书面

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2023年7月27日以书面传签的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并作出本监事会决

议。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及《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在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72号）。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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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0.971元/股调整为10.421元/股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3年7月27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

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根据《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的相关规定

和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对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1、2019年1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

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

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

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

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2、2019年3月4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

司独立董事孙中亮就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

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

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法律意

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

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之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

3、2019年3月4日，公司在公司网站内部公示了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时间为2019年3月4

日至2019年3月14日。 公司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了激励对象名单。 截至公示期

满，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9年3月15日，公司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

情况说明》。

4、2019年3月20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

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

5、2019年4月30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向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本次实际向892名激励对象授予25,947,021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12.05元/股；

本次实际向3,893名激励对象授予149,183,352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6.03元/股。上述

权益已于2019年5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完成。

6、2019年8月13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

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

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鉴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

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公司2019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含预留部分） 的行权价格调整为11.921元/

股，限制性股票（含预留部分）的授予价格调整为每股5.901元。

7、2019年9月11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部分

预留权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

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权益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公司本次实际向74名激励对象授予473,000份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为11.921元/股；本

次实际向364名激励对象授予10,348,325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5.901元/股。上述权益

已于2019年10月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完成。

8、2019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剩

余部分预留权益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权益授予、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本次实际向20名激励对象授予6,013,755份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为11.921元/股；

本次实际向428名激励对象授予17,111,096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5.901元/股，取消授

予剩余预留的限制性股票7,159,432股。 上述权益已于2020年5月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完成。

公司同意注销41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1,

181,075份， 同意回购注销58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合计1,680,450股。

9、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并于2020年4月29日召

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

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10、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并于2020年4月29日召

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

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

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15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553,800

份，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28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

985,980股。

11、2020年5月28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

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19年5月29日，公司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12、2020年6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1.921元/股调整为11.721元/股。

13、2020年9月11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预留授予权益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部分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70名激励

对象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70,520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52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2,031,585股。

14、2020年9月11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

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17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200,380

份，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84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

427,240股。

15、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

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

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剩余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19名激励

对象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1,192,752份；同意符合条件的413名激励对象限制

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3,398,140股。

16、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

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

一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

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19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340,780

份，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5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

644,660股。

17、2021年4月30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

权期行权条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

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

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符合条件的789名激励对象行

权，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4,630,813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671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28,045,338股。

18、2021年4月30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

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

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26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527,636

份，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70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

473,216股。

19、2021年7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北京

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1.721元/股调整为11.471元/股。

20、2021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

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预留权益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部分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60名激励

对象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63,820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12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1,753,945股。

21、2021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

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

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

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

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40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1,100,

520份，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12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

计2,364,550股。

22、2021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

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

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

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剩余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11名激励

对象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981,752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79名激励对象限制性

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3,228,952股。

23、2021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

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

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

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26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1,234,790

份，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8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

108,988股。

24、2022年4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

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三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符合条件的715名激励对象行

权，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3,987,638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449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26,287,452股。

25、2022年4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

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

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

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29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403,783

份， 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105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959,571股。

26、2022年8月4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1.471元/股调整为10.971元/股。

27、2022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

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

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权益第三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

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部分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50名激励

对象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50,940份；同意符合条件的276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1,605,165股。

28、2022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

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

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

第三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

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20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287,680

份， 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104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442,560股。

29、2022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

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

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剩

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三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

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剩余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10名激励

对象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941,751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44名激励对象限制性

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2,923,859股。

30、2022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

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

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

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

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12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111,660

份， 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45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720,100股。

31、2023年5月5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

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

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

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四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符合条件的672名激励对象行

权，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3,748,901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287� 名激励对象限制性

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24,810,309�股。

32、2023年5月5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

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

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四

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

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23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216,570

份， 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10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733,662股。

33、2023年7月27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北京

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0.971元/股调整为10.421元/股。

二、 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说明

（一）调整原因

2023年6月2日，公司召开了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以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

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5.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2023年7月2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69号），公告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7月27日，现

金红利发放日为2023年7月28日。

鉴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二）调整方法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若在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

股票期权行权期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派息、配股

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但任何调整不得导致行权价格低于股票

面值。 派息的调整方法如下：

P＝P0-V=10.971-0.55=10.421元/股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

影响。

四、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系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该调整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中的相关规定； 本次调整在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

调整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

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五、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和《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在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公司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就本次调整已经取得现

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核查意见

5、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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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3年7月21日以书面

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3年7月27日以书面传签的方式召开会议并作出本次董事会决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及《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对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0.971元/股调整为

10.421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72号）。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